




入档编号：
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校内勤工助学岗位设置表

用工部门名称（盖部门章）：
	原学生勤工岗位数
	
	新增学生勤工岗位数
	
	实际勤工学生人数
	　

	岗位性质
	□固定、□临时　
	岗位设定
时间区间
	　

	岗位负责   老师姓名
	
	负责老师

联系方式
	  

	建议薪酬计费标准

（按小时还是月计酬）
	

	申请原因

（岗位职责

工作内容）
	　

	用工部门     审核
	部门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学工处     审核
	部门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注：1.岗位设置流程：新学期开学后7个工作日内，提交本学期岗位设置申请，学生工作处报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，设岗结果通知用工部门。

2.岗位设置原则：（1）不能替代校内教职工的本职工作；（2）盈利性岗位不得设岗；（3）不能与学生学习发生冲突；（4）在学生能力范围内的工作；（5）具备安全的工作环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岗位工作时间：勤工助学岗位的工作时间既要满足学生锻炼的需要，又要保证学生不因参加勤工助学而影响学习，原则上每月不超过40小时，每周不超过8小时。

学生工作处资助管理中心 制 

